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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陇川县 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第一轮动态调整的批复 

 

中共陇川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： 

根据《云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

管理指导意见》（云巩固振兴组办〔2023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州

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组织、发改、民宗、财政、自然

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林草等州级行业部门，对全州 2025

年度项目库第一轮动态调整情况进行了联合审核。经报请州委农

村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将你县 2025年度乡村振兴项目库第一

轮动态调整情况批复如下： 

一、批复内容 

此次动态调整，陇川县申报新增入库项目 10个，投资概算

1939万元；项目要素变更 5个，投资概算 4796万元；出库项目

0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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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原则同意陇川县清平乡 2025年易地搬迁以奖代补等

10个项目新增入库。具体为：陇川县清平乡 2025年易地搬迁以

奖代补项目（116万元）、章凤镇章凤村上章凤屯兴小组人饮管

网改造工程（45万元）、护国乡岳家寨村社区管理服务成效明显

安置区奖补项目（25万元）、陇川县 2025年陇把镇陇把社区民

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建设项目（30万元）、章凤镇芒弄村产业灌

溉设施建设项目（80万元）、陇川县陇把镇 2025年蚕桑产业发

展项目（190万元）、勐约乡瓦幕村张嘎小组人饮工程项目（35

万元）、勐约乡邦瓦村邦瓦中寨小组人饮工程项目（28万元）、

陇川县沿边产业园区蚕种繁育基地厂房（1100万元）、陇川县城

子镇农村饮水提升工程（290万元）。 

（二）原则同意陇川县王子树万亩连片蚕桑示范基地等 5个

项目要素变更。 

动态调整后，陇川县 2025年度乡村振兴项目库共 75个项目，

投资概算 2.26亿元。 

二、相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学习政策，抓好刚性落实。强化项目库严肃性，财政

衔接资金、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，必须从项目库中选择。涉及用

地、规划许可、环保等项目要尽快完成相关手续审批。超过 500

万元的生产经营性项目，县级项目主管部门要开展尽职调查；达

到 1000万元的，由县级主管部门向州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州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尽职调查。注意提升产业占比，在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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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时，要优先支持条件成熟、利益联结机制紧密的产业项目，

确保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比例达 60%，省级

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比例达 52%以上的考核要求。 

（二）举一反三，杜绝“负面清单”。从项目库建设的源头出

发，坚决杜绝“负面清单”内容。请根据反馈意见，结合《衔接资

金使用管理问题典型案例清单》和历次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指出

的突出问题，举一反三认真修改项目摘要，同步修改项目实施方

案、申报材料等档案材料上的负面清单内容，杜绝“两张皮”。 

（三）对标对表，做实项目储备。对所有项目的项目摘要、

绩效目标、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，保持一致性。项

目摘要应有具体的技术指标和规格参数，绩效目标应围绕经济、

社会、生态效益进行分析，有量化指标和数据，避免简单泛化，

村集体经济必须写明预期收益。产业项目必须明确 2种以上利益

联结机制。按照《云南省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管理操作手册》（云

财农〔2023〕191号），参照全流程清单模版，补充完善项目入

库台账资料。强化项目要素保障，确保资金一到位即可从库中抽

取实施。 

 

 

中共德宏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

2025年 7月 17日 


